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081122T000006557674-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

	主管部门
	广元市昭化区医疗保障局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广元市昭化区医疗保障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加快构建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牢牢把握推动医疗保障高质量发展主题，加强政策宣传引导、经办服务、标准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该项资金总额14万元，主要涉及：制作医保征收宣传片、区本级经办大厅搬迁入驻政务中心后标准化、智慧化医保建设等。
	已完成。村级经办人员培训数量50人次、医保经办服务网点建设3个、拍摄医保宣传片1个，完成区本级经办大厅搬迁入驻政务中心后标准化、智慧化医保建设工作。严格按照规定基本完成目标任务，项目实施效果基本达到预期目标，成本未超预算范围，资金使用安全有效。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开展村级经办人员培训数量50人次、医保经办服务网点建设3个、拍摄医保宣传片1个，完成区本级经办大厅搬迁入驻政务中心后标准化、智慧化医保建设工作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0.00
	67.00
	40.90
	61.04%
	10
	
	受财政资金拨付进度影响，截止24年底拨付金额为40.9元。截止25年3月底已经拨付完成，拨付进度为100%。

	
	其中：财政资金
	0.00
	67.00
	40.90
	61.04%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

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拍摄医保征收宣传片数量
	≥
	1
	篇（部）
	1
	10
	10
	

	
	
	
	建成标准化医保经办服务区级点位
	＝
	1
	处
	3
	10
	10
	

	
	
	质量指标
	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率
	≥
	98
	%
	98%
	10
	10
	

	
	
	时效指标
	完成时限
	＝
	1
	年
	1年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医保标准化水平
	定性
	好
	其他
	好
	10
	10
	

	
	
	
	医保经办服务水平
	定性
	好
	其他
	好
	10
	10
	

	
	
	
	医保智慧化水平
	定性
	好
	其他
	好
	10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参保群众满意度
	≥
	90
	%
	90%
	10
	1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医疗保障与服务能力提升资金成本控制数
	＝
	67
	万元
	40.9万元
	10
	5
	受财政资金拨付进度影响，截止24年底拨付金额为40.9元。截止25年3月底已经拨付完成，拨付进度为100%。

	合计
	100
	95
	

	评价结论
	村级经办人员培训数量50人次、医保经办服务网点建设3个、拍摄医保宣传片1个，完成、区本级经办大厅搬迁入驻政务中心后标准化、智慧化医保建设工作。严格按照规定基本完成目标任务，项目实施效果基本达到预期目标，成本未超预算范围，资金使用安全有效。自评得分95分。

	存在问题
	资金拨付不及时。

	改进措施
	加强与财政部门对接，确保在预算时限内完成资金支付工作。

	项目负责人：伏翔鳞
	财务负责人：蒲春容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081123T000008563468-基金监管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
	广元市昭化区医疗保障局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广元市昭化区医疗保障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为贯彻执行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基金安全防控机制和信用评价体系，监督管理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依法查处医疗保障领域违法违规行为，注重控制、审计、风险防控工作，从而推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就医需求，减轻医药费用负担。该检查经费主要用于医保法治宣传、执法检查、卷宗装订归档、耗材设备、人员经费、车辆保障、第三方费用、举报奖励金等开支。
	落实常态化监管机制，重点打击“假病人”“假病情”“假票据”等三假违规行为，组建基金监管专家队伍对全区53家医药机构开展全覆盖检查，对违规查处率达100%，切实守护好群众“救命钱”。按照规定基本完成目标任务，项目实施效果基本达到预期目标，成本未超预算范围，资金使用安全有效。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落实常态化监管机制，重点打击“假病人”“假病情”“假票据”等三假违规行为，组建基金监管专家队伍对全区53家医药机构开展全覆盖检查，对违规查处率达100%，切实守护好群众“救命钱”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5.00
	10.00
	5.00
	50.00%
	10
	
	24年初基金监管经费预算5万元，截止25年底已经全部拨付完成。结转23年的5万元基金经费受财政资金拨付进度影响，24年底未拨付，截止绩效评价日已经完成拨付10万元。拨付进度100%。

	
	其中：财政资金
	5.00
	10.00
	5.00
	5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全区定点医药机构检查次数
	≥
	50
	次
	180次
	20
	20
	

	
	
	质量指标
	基金监管专项检查违规查处率
	＝
	100
	%
	100.00%
	20
	20
	

	
	
	时效指标
	年度检查任务完成及时率
	＝
	100
	%
	100.00%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综合监管能力
	定性
	优
	其他
	优
	10
	10
	

	
	
	
	保障医保基金安全运行
	定性
	优
	其他
	优
	10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定点医药机构对医保管理服务满意度
	≥
	90
	%
	90.00%
	10
	1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监管工作经费

（成本控制额）
	≤
	50000
	元
	50000元
	20
	15
	24年初基金监管经费预算5万元，截止25年底已经全部拨付完成。结转23年的5万元基金经费受财政资金拨付进度影响，24年底未拨付，截止绩效评价日已经完成拨付10万元。拨付进度100%。

	合计
	100
	95
	

	评价结论
	落实常态化监管机制，重点打击“假病人”“假病情”“假票据”等三假违规行为。按照规定基本完成目标任务，项目实施效果基本达到预期目标，成本未超预算范围，资金使用安全有效，但资金拨付进度缓慢自评得分95分。

	存在问题
	24年初基金监管经费预算5万元，截止25年底已经全部拨付完成。结转23年的5万元基金经费受财政资金拨付进度影响，24年底未拨付，截止绩效评价日已经完成拨付10万元。拨付进度100%。

	改进措施
	加强与财政部门对接，确保在预算时限内完成资金支付工作。

	项目负责人：高尚辉
	财务负责人：蒲春容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081123T000008921298-防贫保服务费

	主管部门
	广元市昭化区医疗保障局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广元市昭化区医疗保障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为有效防止辖区内因病致贫返贫风险，决定实施防贫保项目。根据项目实施需要，为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决定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与具有实施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合作实施”防贫保“项目，第三方机构按相关程序对申请人家庭财产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核实，形成调查结论报送区医保局。负责核实核算第三方机构服务费按当年救助总额的15%收取，封顶9.5万元。服务费由区财政单独预算，区医保局负责考核发放。
	防贫保”服务费每年预算9.5万元（封顶数），23年与24年共计19万元，资金到位率100%。2023年按照当年救助总额的15%测算服务费56.8万元*15%=8.52万元，在2024年已支出8.52万元，拨付率100%，剩余0.98万元财政给予收回指标。项目严格按照规定完成了目标任务，当年“防贫保”救助24户，实施效果达到预期目标，拨付第三方机构太平洋保险公司，专款专用，成本未超预算范围，资金使用安全有效。2024年指标在2025年结算，截至目前，第三方公司还未进行救助结算。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第三方机构按相关程序对申请人家庭财产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核实，形成调查结论报送区医保局。负责核实核算第三方机构服务费按当年救助总额的15%收取，封顶9.5万元。服务费由区财政单独预算，区医保局负责考核发放。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9.50
	18.02
	8.52
	47.27%
	10
	
	“防贫保”服务费每年预算9.5万元（封顶数），23年与24年共计19万元，资金到位率100%。2023年按照当年救助总额的15%测算服务费56.8万元*15%=8.52万元，在2024年已支出8.52万元，拨付率100%，剩余0.98万元财政给予收回指标。项目严格按照规定完成了目标任务，当年“防贫保”救助24户，实施效果达到预期目标，拨付第三方机构太平洋保险公司，专款专用，成本未超预算范围，资金使用安全有效。2024年指标在2025年结算，截至目前，第三方公司还未进行救助结算。

	
	其中：财政资金
	9.50
	18.02
	8.52
	47.27%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计划防贫保救助群众数量
	≥
	30
	户
	49户
	20
	20
	

	
	
	质量指标
	防贫保救助准确率
	＝
	100
	%
	1
	20
	20
	

	
	
	时效指标
	完成时限
	＝
	1
	年
	1年
	10
	8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有效防止辖区内群众因病致贫返贫风险
	定性
	优
	
	优
	20
	20
	

	
	满意度指标
	帮扶对象满意度指标
	帮扶对象满意度
	≥
	90
	%
	0.95
	10
	1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防贫保服务费（预算成本控制额）
	≤
	95000
	元
	0.00 
	20
	20
	按照当年救助总额的15%测算服务费，截止评价当日，第三方公司还未进行救助结算。

	合计
	100
	98
	

	评价结论
	截止自评当日，已经救助49户，救助率达到100%，有效防止了辖区内因病致贫返贫风险。自评得分98分

	存在问题
	

	改进措施
	

	项目负责人：李凤
	财务负责人：蒲春容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081123T000009102085-城乡医疗救助区级配套

	主管部门
	广元市昭化区医疗保障局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广元市昭化区医疗保障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医疗救助是指国家和社会针对因贫无能力进行治病的公民实施的专门的医保救助帮扶，通过执行医疗救助政策，改善符合条件的特困供养、低保、返贫监测对象、低收入人群等就医负担，从而改善民生问题。按照广府办规（2022）1号、广医保发（2022）22号文件规定：医疗救助基金由各级财政补助和社会各界资助相结合的方式筹集，各县区医疗救助补助资金根据救助对象人数、户籍人数等因素并结合上年度医疗救助支出等情况由市级统一确定（昭化区2024年为85万元），县区财政补助资金实行年度清算，不足部分按要求补足。
	市级根据救助对象人数、户籍人数等因素并结合上年度医疗救助支出等情况确定昭化区2024年度医疗救助财政补助资金85万元。我区按照计划纳入年初预算。在规定的时间及时上解区级财政补助资金。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医疗救助是国家和社会针对因贫无能力进行治病的公民实施的专门的医保救助，通过执行医疗救助政策，改善符合条件的特困供养、低保、返贫监测对象、低收入人群等就医负担，发挥医疗救助资金在医疗报销方面的托底保障作用。昭化区2024年医疗救助医疗费用区级财政补助资金85万元，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上解市级。昭化区共计使用医疗救助医疗费用1683万元（其中;医疗救助医疗费用985万元（财务数据）资助参保698万元），涉及50938人次。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85.00
	85.00
	85.00
	100.00%
	1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率未达到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85.00
	85.00
	85.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

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医疗救助数量
	≥
	25800
	人次
	50938
	20
	20
	

	
	
	质量指标
	医疗救助补助资金区级配套覆盖率
	＝
	100
	%
	100
	10
	10
	

	
	
	时效指标
	完成时限
	＝
	1
	年
	1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就医负担减轻程度
	定性
	优
	
	
	2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救助对象满意度
	≥
	90
	%
	92
	10
	1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城乡医疗救助配套资金（成本控制数）
	＝
	85
	万元
	85
	20
	20
	

	合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医疗救助是国家和社会针对因贫无能力进行治病的公民实施的专门的医保救助，通过执行医疗救助政策，改善符合条件的特困供养、低保、返贫监测对象、低收入人群等就医负担，发挥医疗救助资金在医疗报销方面的托底保障作用；成效达到了减轻困难群众医疗费用负担，确保困难群众不因罹患重特大疾病影响基本生活的目的。项目自评得100分。

	存在问题
	参保人员的就医意识太强，不转诊转院享受不到这个医疗救助政策的宣传需要加强。将绩效自评结果主动公开、公示，并结合绩效自评工作，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相关制度，维护困难群众基本医疗权益。

	改进措施
	不断完善救助政策，提高保障水平，扩大医疗救助范围，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就医。．提升经办能力，优化办事流程，落实“放管服”政策。精准识别各类人员，防止重复、多头的情况出现。

	项目负责人：
	财务负责人：蒲春蓉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081123Y000008924081-医保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
	广元市昭化区医疗保障局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广元市昭化区医疗保障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有效破解资金分散，难成合力难题，保障医保工作全年日常经费开支，保障医保工作正常运转，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提高社会公众满意度。其中：预计完成居民医保征收任务17万人，参保率达98%以上；保障单位3名窗口及保洁劳务派遣人员（除财政负担临聘工作经费5万元）外全年工资保险开支，预计10万元；预计召开医保征收、药械采购、医保凭证推广、费用质量控制、业务培训等培训和会议达8次及以上，会务用餐及资料印制等费用3万元；医保金保专网、金财网、机房网络运行和日常维护，保障医保工作正常运转，预计费用7万元；全年预计医保征收、业务指导等下乡出差保障公务出行车辆租赁及人员差旅费用预计34万元；医保委托第三方机构档案整理、装订、编码，保障档案资料合规合理性，预计费用3万元；医保其他工作经费开支31万元。
	已完成。2024年我区参加居民医疗保险总人数17.67万人，完成市级下达任务指标的100%，超额完成当年度参保任务，印刷医保政策类宣传资料12000份，全覆盖对全区医保经办人员开展业务培训。严格按照规定基本完成目标任务，项目实施效果基本达到预期目标，成本未超预算范围，资金使用安全有效。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2024年我区参加居民医疗保险总人数17.67万人，完成市级下达任务指标的100%，超额完成当年度参保任务，印刷医保政策类宣传资料12000份，全覆盖对全区医保经办人员开展业务培训。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88.00
	88.00
	83.39
	94.77%
	10
	
	受财政资金拨付进度影响，截止24年底拨付金额为83.39万元，截止三月底已经完成拨付83.39万元。拨付进度100%。

	
	其中：财政资金
	88.00
	88.00
	83.39
	94.77%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居民医保参保人数
	≥
	18
	万人
	17.67万人
	5
	3
	204年参保人数下降

	
	
	
	召开医保业务培训会议次数
	≥
	8
	次
	15次
	5
	5
	

	
	
	
	医保征收、业务培训、考察学习等下乡及出差次数
	≥
	500
	次
	580次
	5
	5
	

	
	
	
	单位劳务派遣人数
	≤
	3
	人
	3人
	5
	5
	

	
	
	质量指标
	医保待遇保障率
	＝
	100
	%
	1
	10
	10
	

	
	
	
	全区参保群众医疗保险参保率
	≥
	98
	%
	98%
	10
	10
	

	
	
	时效指标
	年度任务完成及时率
	＝
	100
	%
	1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医保服务保障能力
	定性
	优
	其他
	优
	2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参保群众满意度
	≥
	90
	%
	90%
	10
	1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医保工作总成本
	≤
	88
	万元
	83.39万元
	20
	10
	受财政资金拨付进度影响，截止24年底拨付金额为83.39万元，截止三月底已经完成拨付83.39万元。拨付进度100%。

	合计
	100
	88
	

	评价结论
	2024年我区参加居民医疗保险总人数17.67万人，印刷医保政策类宣传资料12000份，全覆盖对全区医保经办人员开展业务培训。严格按照规定基本完成目标任务，项目实施效果基本达到预期目标，成本未超预算范围，资金使用安全有效。自评得分88分。

	存在问题
	

	改进措施
	

	项目负责人：陆燕
	财务负责人：陆燕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081123Y000008924094-临聘人员经费*

	主管

部门
	广元市昭化区医疗保障局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广元市昭化区医疗保障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因工作需要单位需通过第三方机构劳务派遣3名工作人员从事昭化区医保大厅综合窗口及保洁工作，劳务派遣人员经费按月支付给第三方人力资源机构。该支出涉及3名劳务派遣人员工资、保险，预计2024年劳务派遣人员工资、保险15万元，由其他公用支出（临聘人员经费）支付5万元，差额部分由单位医保工作经费中列支，全额保障3名劳务派遣人员2024年度工资待遇，从而激发3名劳务派遣人员工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确保工作正常运转。
	对照年度目标，说明相关任务目标的完成情况（100字以内）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5.00
	5.00
	5.00
	100.0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率未达到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5.00
	5.00
	5.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

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临聘人员数量
	≤
	3
	人
	
	10
	
	

	
	
	质量指标
	工作效率提升率
	＝
	100
	%
	
	10
	
	

	
	
	时效指标
	完成时限
	＝
	1
	年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医保经办服务保障能力
	定性
	优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第三方人力资源公司满意度
	≥
	90
	%
	
	1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临聘人员工作经费（成本控制额）
	＝
	50000
	元
	
	20
	
	

	合计
	100
	
	

	评价结论
	结合自评情况，说明项目自评总分，说明项目实施取得的成效或成果。（200字以内）

	存在问题
	结合自评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200字以内）

	改进措施
	针对项目自评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下一步改进完善的意见及有关政策性建议。（200字以内）

	项目负责人：伏翔鳞
	财务负责人：蒲春容


